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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0673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执行口径等问题的补充

通知(国税发[2006]103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

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享

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06〕1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下发后，各地反映在具体

执行口径上需要进一步细化。经研究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

下： 一、《通知》中关于新办企业的认定标准，适用于享受

和不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所有内资企业。 二、《通知》发

布之日起，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定在工商行政主管

部门办理设立登记的企业，不符合新办企业认定标准的，按

照企业注册资本中权益性投资者的投资比例（包括货币投资

和非货币投资，下同）确定征管范围归属。即：办理了设立

登记但不符合新办企业标准的企业，其投资者中，凡原属于

国家税务局征管的企业投资比例高于地方税务局征管的企业

投资比例的，该企业的所得税由所在地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

管理；反之，由企业所在地的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；国

家税务局征管的企业和地方税务局征管的企业投资比例相等

的，由企业所在地的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。企业权益性

投资者全部是自然人的，由企业所在地的地方税务局负责征

收管理。 三、现有企业新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

，不论其货币投资占了多大比例，均不得作为新办企业，其



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机关视现有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确定。 （

一）不具备独立核算条件的，由现有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负

责征收管理。 （二）具备独立核算条件的，区别不同情况确

定主管税务机关。其中，现有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是国家税

务局的，由该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；

现有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是地方税务局的，由该分支机构所

在地的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